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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程項目 1  

通過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二零零六年十二月十五日第 3 4 0 次會

議記錄草擬本  

[ 公 開 會 議 ]  

1 .  二 零 零 六 年 十 二 月 十 五 日 都 會 規 劃 小 組 委 員 會 ( 下 稱 「 小

組委員會」 ) 第 3 4 0 次會議記錄草擬本無須修改，獲得通過。  

[ 黃 遠 輝 先 生 此 時 到 達 參 加 會 議 。 ]  

議程項目 2  

續議事項  

[ 公 開 會 議 ]  

( a )  接獲城市規劃上訴個案的裁決

城市規劃上訴個案編號： 2 0 0 6 年第 7 號  
擬在劃為「未決定用途」地帶的  
元朗屏山庸園路第 1 2 2 約地段第 7 4 3 號  
臨時露天貯存建築材料 ( 為期三年 )  
( 規劃申請編號 A / Y L - P S / 2 3 0 )      

2 .  秘 書 報 告 ， 這 宗 上 訴 是 反 對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( 下 稱 「 城 規

會 」 ) 駁 回 一 宗 覆 核 申 請 ( 編 號 A / Y L - P S / 2 3 0 ) 的 決 定 ， 而 有 關

申 請 涉 及 在 《 屏 山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核 准 圖 編 號 S / Y L - P S / 1 1 》 上

劃 為 「 未 決 定 用 途 」 地 帶 的 一 塊 土 地 ， 臨 時 露 天 貯 存 建 築 材

料 ， 為 期 三 年 。 城 市 規 劃 上 訴 委 員 會 ( 下 稱 「 上 訴 委 員 會 」 ) 於
二 零 零 六 年 十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聆 訊 這 宗 上 訴 ， 並 於 二 零 零 六 年 十

二 月 二 十 二 日 駁 回 上 訴 申 請 ， 主 要 理 由 是 上 訴 人 未 能 提 供 技 術

評 估 ， 以 證 明 擬 議 用 途 不 會 在 排 水 、 交 通 、 視 覺 、 景 觀 和 環 境

各 方 面 帶 來 負 面 影 響 。 此 外 ， 區 內 人 士 提 出 強 烈 反 對 ； 政 府 部

門 亦 基 於 有 關 發 展 對 環 境 和 附 近 地 方 造 成 負 面 影 響 而 提 出 反

對 。 上 訴 人 亦 沒 有 遵 照 城 規 會 就 「 擬 作 露 天 貯 物 及 港 口 後 勤 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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途而按照城市規劃條例第 1 6 條提出的規劃申請」所頒布的規劃

指 引 的 規 定 。 城 規 會 拒 絕 ／ 駁 回 這 宗 申 請 和 覆 核 申 請 的 結 論 和

理 由 理 據 充 分 。 上 訴 個 案 的 摘 要 和 上 訴 委 員 會 的 決 定 已 送 交 委

員參閱。  

[ 杜 本 文 博 士 及 盧 劍 聰 先 生 此 時 到 達 參 加 會 議 。 ]  

( b )  城市規劃上訴個案統計數字  

3 .  秘書報告，截至二零零七年一月五日，上訴委員會有 2 5
宗個案有待聆訊。上訴個案統計數字詳情如下﹕  

得直  ：  1 7 宗  
駁回  ：  8 8 宗  
放棄／撤回／無效  ：  1 2 0 宗  
有待聆訊  ：  2 5 宗  
有待裁決  ：  8 宗  
總數  ：  2 5 8 宗  

[ 梁 乃 江 教 授 此 時 到 達 參 加 會 議 。 ]  

九龍區  

[ 九 龍 規 劃 專 員 陳 國 榮 先 生 及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／ 九 龍 蘇 麗 梅 女 士

此時獲邀出席會議。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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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程項目 3  

第 1 6 條申請  

[ 公 開 會 議 ( 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( i )  A / K 1 1 / 1 7 7  在劃為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商貿」地帶的

新蒲崗大有街 3 2 號泰力工業中心地下工場  
單位 4 A 號 ( 部分 ) 經營商店及服務行業  
( 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 / K 1 1 / 1 7 7 號 )
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4 . 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／ 九 龍 蘇 麗 梅 女 士 簡 介 這 宗 申 請 ， 並 按

文件詳載的內容陳述下列事宜：  

( a )  申請的背景；  

( b )  擬 議 的 商 店 及 服 務 行 業 用 途 ， 特 別 指 出 先 前 把 申 請

處 所 用 作 商 店 及 服 務 行 業 用 途 ( 花 店 ) 的 規 劃 申 請 在

二零零四年六月二十五日獲批給規劃許可；  

( c )  政 府 部 門 的 意 見 —— 並 無 接 獲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的 反

對；   

( d )  在 法 定 公 布 期 間 ， 當 局 接 獲 一 份 公 眾 意 見 ， 對 這 宗

申 請 不 表 意 見 。 黃 大 仙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收 到 一 份 區 內

人 士 的 反 對 意 見 ， 認 為 在 區 內 經 營 的 商 店 太 多 會 影

響現有零售商店的生意；以及  

( e )  規 劃 署 的 意 見 —— 規 劃 署 不 反 對 這 宗 申 請 ， 理 由 詳

載 於 文 件 第 1 1 . 1 段 ， 因 為 申 請 用 途 符 合 城 市 規 劃

委員會規劃指引編號 2 2 C 的規定，亦與區內現有工

業 樓 宇 地 面 一 層 的 用 途 相 配 合 。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包 括

消 防 處 對 申 請 不 表 反 對 。 至 於 黃 大 仙 民 政 事 務 專 員

收 到 區 內 人 士 的 反 對 意 見 ， 申 請 用 途 大 致 符 合 「 其

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商 貿 」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。 在 申

請 處 所 經 營 花 店 的 先 前 規 劃 申 請 ( 編 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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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/ K / 1 1 / 1 5 8 ) 曾 獲 批 給 許 可 ， 而 自 批 准 該 申 請 以

來，規劃情況沒有改變。  

5 .  委員並無就申請提出問題。  

商議部分  

6 .  經 商 議 後 ， 小 組 委 員 會 決 定 按 照 申 請 人 向 城 市 規 劃 委 員

會所提交申請的內容，批准這宗申請，但須附加下列條件：  

( a )  在 批 給 規 劃 許 可 之 日 起 計 六 個 月 內 ( 即 在 二 零 零 七 年

七 月 五 日 或 之 前 ) ， 提 交 和 落 實 消 防 安 全 措 施 的 建

議 ， 包 括 為 上 述 處 所 提 供 走 火 通 道 和 裝 設 消 防 裝

置 ， 而 有 關 建 議 和 落 實 情 況 必 須 符 合 消 防 處 處 長 或

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要求；以及  

( b )  如 在 指 定 日 期 或 之 前 沒 有 履 行 上 述 規 劃 許 可 附 帶 條

件 ， 現 時 批 給 的 許 可 即 會 停 止 生 效 ， 並 會 於 同 日 撤

銷，不再另行通知。  

7 .  小 組 委 員 會 亦 同 意 告 知 申 請 人 ， 申 請 處 所 與 公 用 道 路 之

間不得有車路連接。  

[ 公 開 會 議 ( 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( i i )  A / K 1 3 / 2 1 8  在 劃 為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商 貿 」 地 帶 的

九 龍 灣 宏 開 道 1 5 號 九 龍 灣 工 業 中 心 地 下 5 A
室經營臨時商店及服務行業 ( 地產代理 )  
( 為期三年 )  
( 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 / K 1 3 / 2 1 8 號 )
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8 . 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／ 九 龍 蘇 麗 梅 女 士 簡 介 這 宗 申 請 ， 並 按

文件詳載的內容陳述下列事宜：  

( a )  申請的背景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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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擬 議 的 臨 時 商 店 及 服 務 行 業 ( 地 產 代 理 ) 用 途 ， 為 期

三 年 ， 特 別 指 出 在 申 請 處 所 經 營 同 樣 臨 時 用 途 （ 為

期 三 年 ） 的 規 劃 許 可 ， 因 為 沒 有 履 行 關 於 消 防 安 全

措 施 的 規 劃 許 可 附 帶 條 件 ， 在 二 零 零 六 年 十 月 七 日

遭 撤 銷 。 不 過 ， 申 請 人 現 已 向 消 防 處 提 交 消 防 裝 置

的建議；  

( c )  政 府 部 門 的 意 見 —— 並 無 接 獲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的 反

對；  

( d )  在 法 定 公 布 期 間 ， 當 局 接 獲 一 份 公 眾 意 見 ， 支 持 這

宗申請；以及  

( e )  規 劃 署 的 意 見 —— 規 劃 署 不 反 對 這 宗 申 請 ， 理 由 詳

載 於 文 件 第 1 1 . 1 段 ， 因 為 申 請 用 途 符 合 城 市 規 劃

委員會規劃指引編號 2 2 C 的規定，亦大致符合「其

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商 貿 」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。 相 關

政 府 部 門 包 括 消 防 處 不 反 對 這 宗 申 請 。 在 申 請 處 所

經 營 同 樣 用 途 的 先 前 規 劃 申 請 ( 編 號 A / K / 1 3 / 2 1 3 )
曾 獲 批 給 許 可 ， 而 自 批 准 該 申 請 以 來 ， 規 劃 情 況 沒

有改變。  

9 .  委員並無就申請提出問題。  

商議部分  

1 0 .  九 龍 規 劃 專 員 陳 國 榮 先 生 回 答 委 員 的 問 題 時 表 示 ， 涉 及

將 工 業 樓 宇 及 工 業 － 辦 公 樓 宇 ( 下 稱 「 工 辦 樓 宇 」 ) 內 的 商 店 及

服 務 行 業 用 途 合 法 化 而 提 出 的 申 請 個 案 ， 一 般 的 做 法 是 規 定 申

請 人 在 六 個 月 期 限 內 履 行 關 於 消 防 安 全 的 規 劃 許 可 附 帶 條 件 。

秘 書 補 充 說 ， 就 永 久 用 途 和 發 展 批 給 的 規 劃 許 可 ， 所 附 加 的 附

帶 條 件 通 常 不 設 時 限 。 但 考 慮 到 消 防 安 全 ，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根

據 消 防 處 的 建 議 ， 採 納 以 樓 面 面 積 的 準 則 ， 為 工 業 樓 宇 ／ 工 辦

樓 宇 地 面 一 層 的 商 業 用 途 設 定 限 制 。 根 據 該 準 則 ， 在 現 有 工 業

樓 宇 ／ 工 辦 樓 宇 的 地 面 一 層 ， 設 有 噴 灑 系 統 的 合 計 商 用 樓 面 面

積不得超過 4 6 0 平方米，而沒有噴灑系統者則不得超過 2 3 0 平

方 米 ； 有 關 用 途 的 申 請 會 以 先 到 先 得 的 原 則 考 慮 。 為 避 免 申 請

人 在 取 得 規 劃 許 可 後 遲 遲 不 落 實 發 展 ， 小 組 委 員 會 在 批 准 工 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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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 所 改 作 商 業 用 途 的 申 請 時 ， 會 給 予 較 短 的 期 限 ， 規 定 申 請 人

在 兩 年 內 展 開 有 關 發 展 ， 而 申 請 人 在 有 關 用 途 開 始 運 作 前 須 履

行 關 於 裝 設 消 防 裝 置 的 規 劃 許 可 附 帶 條 件 。 對 於 現 有 業 務 ， 履

行 關 於 消 防 安 全 措 施 的 規 劃 許 可 附 帶 條 件 的 期 限 為 六 個 月 ， 並

訂 明 如 附 帶 條 件 不 獲 履 行 ， 有 關 規 劃 許 可 會 遭 撤 銷 。 秘 書 建 議

向 委 員 提 供 相 關 的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， 會 議 記 錄 和 指 引 ， 以

供參閱。  

[ 李 慧 琼 女 士 此 時 到 達 參 加 會 議 。 ]  

1 1 .  經 商 議 後 ， 小 組 委 員 會 決 定 按 照 申 請 人 向 城 市 規 劃 委 員

會 所 提 交 申 請 的 內 容 ， 批 准 這 宗 申 請 。 這 項 規 劃 許 可 屬 臨 時 性

質 ， 有 效 期 為 三 年 ， 即 有 效 至 二 零 一 零 年 一 月 五 日 止 ， 並 須 附

加下列條件：  

( a )  在 批 給 規 劃 許 可 之 日 起 計 六 個 月 內 ( 即 在 二 零 零 七 年

七 月 五 日 或 之 前 ) ， 提 交 和 落 實 消 防 安 全 措 施 的 建

議 ， 而 有 關 建 議 和 落 實 情 況 必 須 符 合 消 防 處 處 長 或

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要求；  以及  

( b )  如 在 指 定 日 期 或 之 前 沒 有 履 行 上 述 規 劃 許 可 附 帶 條

件 ， 現 時 批 給 的 許 可 即 會 停 止 生 效 ， 並 會 於 同 日 撤

銷，不再另行通知。  

1 2 .  小組委員會亦同意告知申請人：  

( a )  委 任 一 名 認 可 人 士 提 交 建 築 圖 則 ， 以 證 明 上 述 用 途

符 合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的 規 定 ， 特 別 是 有 關 耐 火 結 構

及 提 供 足 夠 走 火 通 道 方 面 的 規 定 ， 並 且 按 照 《 建 築

物 ( 規 劃 ) 規 例 》 第 7 2 條 和 《 設 計 手 冊 ： 暢 通 無 阻

的通道 1 9 9 7 》，為殘疾人士提供通道和設施；  

( b )  所 有 上 落 客 貨 活 動 ， 均 須 符 合 現 行 的 道 路 限 制 規

定；以及  

( c )  在 現 有 排 水 設 施 附 近 進 行 工 程 時 ， 須 審 慎 行 事 ， 以

免 擾 亂 、 干 擾 或 損 壞 有 關 設 施 。 如 因 申 請 人 在 附 近

範 圍 進 行 活 動 而 導 致 有 關 設 施 淤 塞 或 損 壞 ， 申 請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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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 自 費 進 行 修 理 ， 而 有 關 情 況 須 符 合 渠 務 署 署 長 的

要求。  

[ 黃 澤 恩 博 士 此 時 暫 時 離 席 。 ]  

[ 公 開 會 議 ( 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( i i i )  A / K 1 4 / 5 2 0  在 劃 為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商 貿 」 地 帶

的 觀 塘 創 業 街 2 5 號 創 富 中 心 地 下 工 場 單 位

5 號 經營臨時商店及服務行業 ( 為期三年 )  
( 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 / K 1 4 / 5 2 0 號 )
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1 3 .  這 宗 申 請 由 長 江 實 業 ( 集 團 ) 有 限 公 司 旗 下 一 間 附 屬 公 司

提 出 。 黃 澤 恩 博 士 近 期 與 該 公 司 有 業 務 往 來 ， 故 就 本 項 目 申 報

利益。小組委員會知悉黃澤恩博士已經離席。  

1 4 . 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／ 九 龍 蘇 麗 梅 女 士 簡 介 這 宗 申 請 ， 並 按

文件詳載的內容陳述下列事宜：  

( a )  申請的背景；  

( b )  擬議的臨時商店及服務行業用途，為期三年；  

( c )  政 府 部 門 的 意 見 ——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原 則 上 不 反 對 這

宗申請，或並無提出負面意見；  

( d )  在 法 定 公 布 期 間 ， 當 局 接 獲 一 份 公 眾 意 見 。 提 意 見

人 支 持 這 宗 申 請 ， 但 關 注 繳 付 豁 免 費 用 的 規 定 會 令

擬 議 用 途 在 財 務 上 不 可 行 。 另 外 ， 觀 塘 民 政 事 務 專

員 表 示 公 眾 關 注 觀 塘 工 業 區 的 交 通 問 題 ， 如 在 申 請

處 所 經 營 商 業 用 途 涉 及 上 落 客 貨 活 動 ， 便 應 把 行 人

安 全 和 交 通 因 素 考 慮 在 內 。 區 內 領 袖 曾 要 求 政 府 協

助 把 區 內 的 工 業 樓 宇 轉 型 為 商 業 ／ 商 貿 ／ 商 店 用

途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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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規 劃 署 的 意 見 —— 規 劃 署 不 反 對 這 宗 申 請 ， 理 由 詳

載 於 文 件 第 1 1 . 1 段 ， 因 為 申 請 用 途 符 合 城 市 規 劃

委員會規劃指引編號 2 2 C 的規定，亦大致符合「其

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商 貿 」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。 相 關

政 府 部 門 包 括 消 防 處 原 則 上 不 反 對 這 宗 申 請 或 沒 有

提 出 負 面 意 見 。 至 於 觀 塘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對 交 通 問 題

的 關 注 ， 運 輸 署 助 理 署 長 / 市 區 從 交 通 的 角 度 考 慮 ，

不反對有關申請。  

1 5 .  委員並無就申請提出問題。  

商議部分  

1 6 .  經 商 議 後 ， 小 組 委 員 會 決 定 按 照 申 請 人 向 城 市 規 劃 委 員

會 所 提 交 申 請 的 內 容 ， 批 准 這 宗 申 請 。 這 項 規 劃 許 可 屬 臨 時 性

質 ， 有 效 期 為 三 年 ， 即 有 效 至 二 零 一 零 年 一 月 五 日 止 ， 並 須 附

加下列條件：  

( a )  在 批 給 規 劃 許 可 之 日 起 計 六 個 月 內 ( 即 在 二 零 零 七 年

七 月 五 日 或 之 前 ) ， 提 交 和 落 實 在 申 請 處 所 裝 設 消 防

裝 置 的 建 議 ， 而 有 關 建 議 和 落 實 情 況 必 須 符 合 消 防

處處長或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要求；  以及  

( b )  如 在 指 定 日 期 或 之 前 沒 有 履 行 上 述 規 劃 許 可 附 帶 條

件 ， 現 時 批 給 的 許 可 即 會 停 止 生 效 ， 並 會 於 同 日 撤

銷，不再另行通知。  

1 7 .  小組委員會亦同意告知申請人：  

( a )  就 申 請 經 營 商 店 及 服 務 行 業 用 途 向 地 政 總 署 九 龍 東

區地政專員申請臨時豁免書；  

( b )  按 照 一 九 九 九 年 一 月 五 日 批 准 的 建 築 圖 則 編 號

A / 0 1 / 0 2 ，復修核准的斜路，以供殘疾人士使用；  

( c )  在 排 水 渠 及 污 水 管 附 近 進 行 工 程 時 ， 須 審 慎 行 事 ，

以 免 擾 亂 、 干 擾 或 損 壞 排 水 渠 及 污 水 管 。 如 對 公 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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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 水 渠 ／ 污 水 渠 造 成 任 何 損 壞 ， 申 請 人 須 自 費 進 行

修理，而有關情況須符合渠務署署長的要求；以及  

( d )  留 意 經 營 食 物 業 須 向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申 領 有 關 食 物

牌照。  

[ 黃 澤 恩 博 士 此 時 返 回 參 加 會 議 。 ]  

[ 公 開 會 議 ( 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( i v )  A / K 1 4 / 5 2 1  擬 在 劃 為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商 貿 」 地

帶的觀塘成業街 1 1 - 1 3 號地下工場單位 1 號

和 2 號 ( 部分 ) 經營商店及服務行業  
( 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 / K 1 4 / 5 2 1 號 )
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[ 林 雲 峰 教 授 此 時 到 達 參 加 會 議 。 ]  

1 8 .  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／ 九 龍 蘇 麗 梅 女 士 簡 介 這 宗 申 請 ， 並 按

文件詳載的內容陳述下列事宜：  

( a )  申請的背景；  

( b )  擬 議 的 商 店 及 服 務 行 業 用 途 ， 特 別 指 出 申 請 處 所 部

分 地 方 建 議 用 作 通 道 地 方 、 廁 所 、 銀 行 、 快 餐 櫃

檯、士多和電氣工程店用途；  

( c )  政 府 部 門 的 意 見 —— 消 防 處 處 長 不 支 持 這 宗 申 請 ，

因 為 申 請 處 所 位 於 設 有 噴 灑 系 統 工 業 樓 宇 的 地 面 一

層，該層的合計商用樓面面積不得超過 4  6  0  平方

米 ， 但 申 請 處 所 所 佔 面 積 ( 包 括 通 道 地 方 佔 地 5 6 6
平方米 ) 卻超過有關上限；  

( d )  在 法 定 公 布 期 間 ， 當 局 接 獲 一 份 公 眾 意 見 。 提 意 見

人 支 持 這 宗 申 請 ， 但 關 注 繳 付 豁 免 費 用 的 規 定 會 令

擬 議 用 途 在 財 務 上 不 可 行 。 另 外 ， 觀 塘 民 政 事 務 專

員 表 示 公 眾 關 注 觀 塘 工 業 區 的 交 通 問 題 ， 如 在 申 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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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 所 經 營 的 商 業 用 途 涉 及 上 落 客 貨 活 動 ， 便 應 把 行

人 安 全 和 交 通 因 素 考 慮 在 內 。 區 內 領 袖 曾 要 求 政 府

協 助 把 區 內 的 工 業 樓 宇 轉 型 為 商 業 ／ 商 貿 ／ 商 店 用

途；以及  

( e )  規 劃 署 的 意 見 —— 規 劃 署 不 支 持 這 宗 申 請 ， 理 由 詳

載 於 文 件 第 1 1 . 1 段 ， 即 從 消 防 安 全 角 度 考 慮 ， 擬

議 用 途 不 可 接 受 。 消 防 處 處 長 指 出 ， 申 請 處 所 位 於

設 有 噴 灑 系 統 工 業 樓 宇 的 地 面 一 層 ， 該 層 的 合 計 商

用樓面面積不得超過 4  6  0  平方米，但申請處所所

佔面積 ( 包括通道地方佔地 5 6 6 平方米 ) 卻超過有關

上限。  

1 9 .  委員並無就申請提出問題。  

商議部分  

2 0 .  一 名 委 員 指 出 ， 擬 議 的 商 店 及 服 務 行 業 用 途 的 布 局 ， 採

用 U 型 設 計 ， 使 位 於 申 請 處 所 後 部 的 用 者 的 走 火 通 道 ， 遠 離 處

所出入口位置，一旦發生火警將不利於公眾安全。  

2 1 .  經 商 議 後 ， 小 組 委 員 會 決 定 拒 絕 這 宗 申 請 ， 理 由 是 從 消

防安全角度考慮，這宗申請不獲支持。  

[ 主 席 多 謝 九 龍 規 劃 專 員 陳 國 榮 先 生 和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／ 九 龍 蘇

麗 梅 女 士 出 席 會 議 回 答 委 員 的 問 題 。 陳 先 生 和 蘇 女 士 此 時 離

席。 ]  

香港區  

[ 港 島 規 劃 專 員 謝 建 菁 女 士 此 時 獲 邀 出 席 會 議 。 ]  

議程項目 4  

第 1 6 條申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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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 公 開 會 議 ( 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( i )  A / H 3 / 3 7 3  擬在劃為「休憩用地」地帶的西營盤東邊街

北／干諾道西／西消防街交界處的西區填海區

闢設康體文娛場所 ( 公眾游泳池 )  
( 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 / H 3 / 3 7 3 號 )  
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2 2 .  有 關 申 請 由 建 築 署 提 出 。 黃 澤 恩 博 士 近 期 與 申 請 人 有 業

務 往 來 ， 故 就 本 項 目 申 報 利 益 。 由 於 申 請 人 要 求 延 期 考 慮 這 宗

申 請 ， 小 組 委 員 會 不 用 就 這 宗 申 請 進 行 討 論 和 作 出 決 定 ， 故 此

黃澤恩博士無須離席。  

2 3 .  秘 書 報 告 ， 第 一 頁 的 取 代 頁 已 送 交 予 各 委 員 。 小 組 委 員

會 獲 悉 ， 申 請 人 代 表 於 二 零 零 六 年 十 二 月 十 五 日 要 求 延 期 考 慮

其 申 請 ， 以 給 予 時 間 擬 備 進 一 步 資 料 ， 澄 清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關 注

的問題。  

商議部分  

2 4 .  經 商 議 後 ， 小 組 委 員 會 決 定 應 申 請 人 的 要 求 ， 延 期 對 這

宗 申 請 作 出 決 定 ， 以 待 申 請 人 提 交 進 一 步 資 料 。 小 組 委 員 會 並

同 意 ， 這 宗 申 請 須 在 收 到 申 請 人 的 進 一 步 資 料 當 日 起 計 兩 個 月

內 提 交 小 組 委 員 會 考 慮 。 小 組 委 員 會 亦 同 意 告 知 申 請 人 ， 給 予

兩 個 月 時 間 是 為 了 讓 申 請 人 預 備 擬 提 交 的 進 一 步 資 料 ， 除 非 情

況 極 為 特 殊 ， 否 則 小 組 委 員 會 不 會 批 准 再 次 延 期 考 慮 這 宗 申

請。  

[ 公 開 會 議 ( 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( i i )  A / H 7 / 1 4 6  擬 在 劃 為 「 住 宅 ( 甲 類 ) 」 地 帶 的 銅 鑼 灣 禮

頓道 4 至 2 0 號 ( 雙數門牌號數 ) 闢建酒店  
( 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 / H 7 / 1 4 6 號 )

簡介及提問部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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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5 .  小 組 委 員 會 獲 悉 ， 申 請 人 代 表 於 二 零 零 六 年 十 二 月 十 九

日 要 求 延 期 考 慮 其 申 請 ， 以 給 予 時 間 回 應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所 提 出

的問題。  

商議部分  

2 6 .  經 商 議 後 ， 小 組 委 員 會 決 定 應 申 請 人 的 要 求 ， 延 期 對 這

宗 申 請 作 出 決 定 ， 以 待 申 請 人 提 交 進 一 步 資 料 。 小 組 委 員 會 並

同 意 ， 這 宗 申 請 須 在 收 到 申 請 人 的 進 一 步 資 料 當 日 起 計 兩 個 月

內 提 交 小 組 委 員 會 考 慮 。 小 組 委 員 會 亦 同 意 告 知 申 請 人 ， 給 予

兩 個 月 時 間 是 為 了 讓 申 請 人 預 備 擬 提 交 的 進 一 步 資 料 ， 除 非 情

況 極 為 特 殊 ， 否 則 小 組 委 員 會 不 會 批 准 再 次 延 期 考 慮 這 宗 申

請。  

[ 主 席 多 謝 港 島 規 劃 專 員 謝 建 菁 女 士 出 席 會 議 回 答 委 員 的 問 題 。

謝女士此時離席。 ]  

議程項目 5  

其他事項  

2 7 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上午九時三十分結束。  

 

 


